打擊灰色憂鬱網路資訊
肯愛社會服務協會秘書長  蘇禾

近年來台灣自殺死亡率逐年攀升，自殺已成為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九位，同時有年輕化趨勢。其中許多自殺者或自殺未遂者，是因瀏覽了網路上的自殺網站，並跟隨網站上所教導的方式，從事自殺的行為。網友相約自殺事件頻傳，雖然各大入口網站都已陸續關閉「自殺網站」或「自殺家族」，但有關自殺方面的言論，卻流竄到俗稱「網路日誌」的「部落格」（ Blog ），有許多熱門部落格，其中有不少熱烈討論自殺的議題，甚至相約尋死。 
自殺行為，是自己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，由於並未對國家、社會或他人之法益構成侵害，原本並不構成犯罪行為。但是，如果行為人在網路上發表言論，有意對於原本無意自殺之人，使其萌生自殺的念頭，或對於原本已有自殺意思之人，提供了自殺的幫助，這種言論便會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風險，因此，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的解釋，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的言論，不但不受到憲法上言論自由的保障，我國刑法基於對於生命法益的重視，教唆他人自殺的行為，或是幫助他人自殺的行為，均明定為犯罪行為。 

自殺行為的原因無法從單一面向去探討，且自殺者的背景也呈多樣性，不過絕多數自殺者在自殺前都會發出警告訊號，包含長時間出現情緒焦躁不安、丟棄平常認為有紀念或有價值的物品，且身體莫名感到不適，甚至提及後事，此時我們應該主動關懷並傾聽他的故事，了解他心情鬱悶的原因，並且與他身邊重要的家人朋友聯繫，一同給予支持和鼓勵，進而請他尋求社會資源的協助，如肯愛協會等情緒關護單位，如情況仍無改善，建議應立即就醫，以免發生憾事。
呼籲親愛的家長們，對子女在成長過程中出現的個性變異，應特別留意並給予孩子多一點關注，以免讓孩子在網路、手機間迷航。同時，如何讓網友分辨虛擬網路與真實生命之間的差異，拒絕把死亡當作遊戲，恐怕是當務之急，專家建議宜儘速研究出具體的網路諮商方法，也許能避免網友集體自殺事件一再重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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